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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张秀辉）记
者今天从海口警方获悉，海口现代花
园、耀江花园系列入室盗窃、抢劫案已
告破，犯罪团伙成员6人悉数落网。

今年11月初，现代花园小区、耀江花
园小区连续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抢劫案
件，直接危害群众财产安全，引起社会普
遍关注。海口警方高度关注，龙华公安分
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并由分局局长彭舸担
任专案组组长，一线指挥案件侦破工作。

专案组抽调精干警力成立治安防
控组和守候打击组，一方面保持社会面
治安高压严打态势，结合今冬明春重点

地区社会治安整治行动工作要求，积极
开展安全防范工作，先后组织辖区派出
所、治安大队、飞龙大队、联防队员、小
区保安共100余名警力对住宅小区和周
边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逻，有效震慑犯
罪分子，增强小区居民安全感；另一方
面深入开展调查摸排、案件串并、信息
研判等方面侦破工作。

11月27日，专案组民警最终将目
标锁定为一个长期盘踞于海口等地，专
门对住宅小区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团
伙，并抓获团伙主要成员李某杰。随后
团伙另外5人陆续被抓。

经初审查明，李某文（男，黎族，32

岁，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李某明
（男，黎族，25岁，海南东方市人）、李某
杰（男，黎族，23岁，海南昌江黎族自治
县人）、李某政（男，33岁，汉族，海口市
人）、邱某（仍在审讯确认身份信息）、邝
某字（仍在审讯确认身份信息）等人长
期纠集在一起实施入室盗窃违法犯
罪。今年以来，这个团伙已在海口多处
居民住宅区入室盗窃、抢劫37起，其中
就包括现代花园小区“11·27入室抢劫
案”“11·28抢劫案”，耀江花园小区“11·
22入室盗窃”等案件。

警方审讯得知，这个犯罪团伙窝点
就在坡博村，对现代花园小区、耀江花

园小区楼房结构较为熟悉，一般是翻越
围墙进入小区进行盗窃，作案时间无规
律。在发现防范较为薄弱的住户后，剪
断防盗网进入室内盗取现金和财物。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作案
时身上还带着一把玩具塑料手枪，11月
27日在现代花园作案被发现时，嫌疑人
掏出假枪恐吓受害人，这使得案件性质
发生了变化，由入室盗窃变成入室抢劫。

此外，经警方调查，6名犯罪嫌疑人
都是“瘾君子”，平日吸毒、交女朋友、租
房开销不小，全靠盗窃维持，甚至还有
团伙成员用盗窃得来的钱在老家盖了
新房。

获悉警方破案的消息，多名现代花园
小区的被盗业主赶到龙华公安分局了解
情况。被盗业主王女士表示，家里今年6
月被盗，丢了现金1万元、黄金首饰一套，
希望警方能帮助他们追回被盗钱物。

海口警方表示，警方将继续深入开
展打击“两抢一盗”的雷鸣行动，形成打
击的高压态势和长效机制，努力创造一
个安定的治安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同时，警方也呼吁物业管理企业能
够尽到保护业主财产安全的职责，在物
防、人防、技防方面下功夫，保护业主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

海口两小区系列入室盗窃案告破
6嫌犯均为吸毒人员，涉及盗窃、抢劫案37起；供称翻围墙进小区盗窃，作案时间无规律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吴海青 翁菖海）近日，海口市
森林公安局在开展集中打击破坏森林和
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雷霆行动”中，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破获了一起非法
收购国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廖某龙因涉嫌非法运

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被刑事拘留。
11月26日凌晨0时48分许，海口

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接群众举报：在即将
到达海口秀英港码头的尖峰岭号滚装
船轮渡上，有人涉嫌携藏穿山甲等珍贵
野生动物。接报后，市森林公安局立即
部署抓捕计划，并组织侦查人员赶往秀

英港布控设伏。
凌晨1时15分，尖峰岭号停靠后，

侦查人员在秀英港16号码头成功截住
涉嫌偷运野生动物的廖某龙，并从其驾
驶的奥迪轿车上查获一只野生动物穿
山甲活体。从接到报案至成功抓捕，整
个过程警方用时不到30分钟。

经调查，这只活体穿山甲是廖某龙
在广西东兴市东兴口岸越南边境江边
购买得来，计划运到海口送给亲戚。

据悉，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在为期两
个月的“雷霆行动”中已破获刑事案件11
宗，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刑拘8人；查处
行政案件44宗，处理违法人员44人。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王明珠）今天上午，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琼山区凤翔街道
工委原委员、武装部原部长谢某琼涉嫌
打违控违工作失职渎职和受贿案，秀英
辖区内各镇（街）分管打违控违的负责人
及区城管执法大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参加
了案件庭审旁听，接受了一场“零距离”
廉政警示教育。

据了解，今年以来，秀英区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廉政警示教育活动，但是将警
示教育的课堂移到法庭还是头一次。区
纪委监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有针对性
地安排职务相近的领导干部参加案件庭
审旁听，可以进一步增强了教育的实效
性和感染力，通过以案释纪，引导领导干
部增强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道德防线，做到警钟长鸣。

庭审结束后，旁听的领导干部深受
教育和内心触动，纷纷表示在工作中要
以反面典型为戒，自觉加强法律法规学
习，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不以权谋私，不
违法乱纪，坚守法纪底线，干干净净做
事，清清白白做人。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见习记者计思佳 通
讯员李明建）为给儿子找份工作，海口市民苏某给
了一个“有关系”的人9万元作为办事费用，谁知
孩子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向对方讨要钱款未
果，苏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违约，支付欠款。

苏某称，2009年12月，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被
告黄某，黄某称有关系可帮助他的儿子安排工作，
要他支付办事费用9万元，并承诺办不成事此款
退回，并出具了收据。黄某收到钱后并没有如约
解决孩子的就业问题，只是陆续退还部分款项，截
至2011年8月30日尚欠3.5万元。经催促，黄某
出具了欠条，但此后仍未按约定时间还款，又于
2013年7月30日在欠条上再次承诺还款日期为
2014年2月28日前，并承诺如不按时还款，则从
2013年8月1日起按银行贷款利息4倍计息。

法庭上，黄某称他也是受害者，钱被他人以给
苏某的孩子跑关系骗去了。他万般无奈自筹资
金，陆续退钱给苏某，由于他是一名下岗工人，月
工资不足1000元，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因此还剩
3.5万元无力偿还。

美兰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黄某以有偿的方式
协助原告办理有关事务，并收取办事费用。但是，
在有关事务无法办理后，被告至今仍有3.5万元未
能归还，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判决被告黄某向原
告苏某偿还欠款3.5万元，并支付利息1.5万余元。

将警示教育课堂
移到法庭

海口秀英开展“零距离”
廉政警示教育

拿人钱财未能帮人办事
法院判决：构成违约

奥迪车上查获一只野生穿山甲
海口森警破获一起非法运输国家珍贵野生动物案

来海南
深呼吸

12月1日，游客在三亚
南山景区海边游玩。

近期，北方多个城市空气
质量指数“爆表”，人们吐槽
“十里霾伏”，而海南正当碧海
蓝天，气候宜人。随着冬季旅
游旺季进入佳境，大批游客来
海南深呼吸，前往三亚观光度
假，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本报屯城12月2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张茹茹）记者昨天从屯昌县食药监局获悉，为做好

“创卫”工作，近期，屯昌食药监局共计责令对全县
19家卫生不达标的小餐饮店停业整顿，对26家
违规经营又拒不整改的小餐饮店予以取缔。

据介绍，餐饮服务单位持证率是“创卫”指标
之一，屯昌县中心城区餐饮业中小型餐饮单位数
量占绝大部分，因此，规范整治小餐饮业经营行为
是“创卫”的关键。

对此，屯昌县食药监局按照“许可一批，规范
一批，取缔一批”的工作要求，通过规范提升，将无
证小餐饮店纳入许可登记范畴，目前中心城区餐
饮服务单位持证率已达95%以上。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监管人员加大了对小餐
饮业的监管巡查频次，对脏、乱、差或整改不力、甚
至拒不整改的经营户实施重点监管。

“对于相对集中的小餐饮店区域，坚持疏堵结
合的原则，暂时不具备综合整治条件的，先对其设
施设备进行改造提升，保障基本食品安全。”屯昌
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说。

屯昌整治无证小餐饮店

取缔26家违规经营者

所属区所属区所属区所属区 具体地址具体地址具体地址具体地址

1 海南君华海逸酒店 五星 龙华区 海口市文华路18号 海逸阁西餐厅，唐宫中餐厅

2 海南新国宾馆 五星 秀英区 海口市滨海西路111号
味&味日餐厅，海景圣城西餐

厅，凯悦中餐厅

3 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五星 秀英区 海口市滨海西路199号 椰风咖啡厅，玉宫中餐厅

4 海口天佑大酒店 五星 秀英区 海口市滨海西路239号
风味餐厅，潮汕源中餐厅，

咖啡厅（西餐厅）

5 海口明光海航大酒店 五星 龙华区 海口市南海大道9号

6 海口观澜湖度假酒店 五星 龙华区 海口市观澜湖大道1号

7 海南金银岛大酒店 四星 美兰区 海口市蓝天路16号 龙泉人宴会餐厅

8 海南新燕泰国际大酒店 四星 美兰区 海口市海甸五东路18号
丹利郎西餐厅，北味轩餐

厅，福粤阁餐厅

9 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滨海大道69号
海湾咖啡厅，泰福餐厅，京

华食府望绿苑餐厅

10 国商海航商务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大同路38号 亚洲餐厅

11 海口黄金海景大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滨海大道67号
黄金海景餐厅（无具体餐厅

名称）

12 海南鑫源温泉大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海秀东路18-8号 天龙三楼西餐厅

13 海南太阳城大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龙华路16号甲 粤菜王中餐厅

14 海南椰海大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玉沙路46号 椰林酒楼

15 海南凯威大酒店 四星 秀英区 海口市港浮路20号
中西餐厅（无具体餐厅名

称）

17 海南万利隆商务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金龙路51号 万利隆餐厅

18 海南新奥斯罗克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海秀路12号 （无具体餐厅名称）

19 海南赛仑吉地大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海秀大道52号 （无具体餐厅名称）

20 海南鸿运大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海秀大道15号 鸿运中餐厅

21 海口宝驹酒店 四星 龙华区 海口市南海大道55号 宝驹酒店西餐厅

22 海口琼山宗恒楼 三星 琼山区 海口市琼州大道53号 （无具体餐厅名称）

23 海口华苑铁道温泉酒店 三星 琼山区 海口市海府路165号
华苑铁道温泉酒店（无具体

餐厅名称）

24 锦江之星海口店 三星 美兰区 海口市文明东路36号 星连新茶餐厅

详细地址详细地址详细地址详细地址 （（（（ 注明所在地注明所在地注明所在地注明所在地 ））））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宾馆名称宾馆名称宾馆名称宾馆名称 宾馆星级宾馆星级宾馆星级宾馆星级

宾馆内饭店/宾馆内饭店/宾馆内饭店/宾馆内饭店/

餐厅名称餐厅名称餐厅名称餐厅名称 所属区所属区所属区所属区 具体地址具体地址具体地址具体地址

1 海南豪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海德路9号现代花园1栋2单元8楼

2 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龙昆南路乔海阳光大厦6楼608室

3 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琼山区 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140号军宏花园酒店3号楼综合楼

4 海南上航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8层A号-I号

5 海南远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美兰区 海口市蓝天路31号名门广场北区B座807号房

6 海南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16号金福城大厦三楼

7 海南惠众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美兰区 海口市蓝天路蓝天丽城907房

8 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 美兰区 海口市和平大道19号

9 海南南海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国贸路36号嘉陵国际大厦23层A区

10 海南银河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金垦路58号A栋402、403室

11 海口民间旅行社有限公司 美兰区 海口市海甸四东路环岛广场紫东阁九楼

12 海南金椰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美兰区 海口市海甸海达路32号大龙花园D-4栋

13 海南椰晖旅行社有限公司 美兰区 海口海甸五西路28号建安大厦6楼

14 海南沃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琼山区 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140号军宏花园酒店3号楼综合楼

15 海口游好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原宏豪）美兰区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西路建安大厦第十五层

16 海南同行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 琼山区 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140号军宏花园酒店3号楼综合楼

17 海南万众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玉沙路16号富豪大厦C座南楼2106室

18 海南逍遥民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美兰区 海口市海甸四东路寰岛广场紫东阁九楼9A

19 海南同享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五楼A座

20 望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琼山区 海口市龙昆南路75号红城湖国际广场商务楼第五层

21 中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国贸大道36号嘉陵大厦16层1605室

22 海南心旅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美兰区 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36号金山大厦4楼

23 海南牵手旅行社 龙华区 海口市国贸大道19号城市精英A505

24 海南中旅控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龙华区 海口市大同路17号

25 海南山水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美兰区 海口市西沙路12号俊园大厦20A2

详细地址详细地址详细地址详细地址（（（（注明所在地注明所在地注明所在地注明所在地））））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所 属 区所 属 区所 属 区所 属 区 具 体 地 址具 体 地 址具 体 地 址具 体 地 址

1
中 国 雷 琼 海 口 石 山 火 山 群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 雷 琼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海 口 园 区 ）
秀 英 区 海 口 市 秀 英 区 石 山 镇

2 海 口 骑 楼 小 吃 风 情 街 龙 华 区 海 口 市 大 同 路 2号

3 海 口 市 五 公 祠 管 理 处 美 兰 区 海 口 市 海 府 路 169号

4 海 口 假 日 海 滩 开 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秀 英 区 海 口 市 秀 英 区 滨 海 西 路 假 日 海 滩 旅 游 区

5 白 沙 门 公 园 美 兰 区
海 口 市 海 甸 岛 海 景 路 白 沙 门 公 园 西 北 侧 办

公 区

6 海 口 市 海 瑞 墓 管 理 处 秀 英 区 丘 海 大 道 39号

7 海 口 观 澜 湖 旅 游 度 假 区 龙 华 区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观 澜 湖 大 道 1号

详 细 地 址详 细 地 址详 细 地 址详 细 地 址 （（（（ 注 明 所 在 地注 明 所 在 地注 明 所 在 地注 明 所 在 地 ））））
序 号序 号序 号序 号 名 称名 称名 称名 称

酒店宾馆 旅行社

景点景区

重点旅游企业名录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专题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测评场所测评场所测评场所测评场所    测评标准测评标准测评标准测评标准    

1 

三星级

以上 

酒店 

1、有“节俭养德”、“文明餐桌”温馨提示 

2、公共场所有市民公约、核心价值观和“讲文明树新风”公

益广告宣传 

3、服务员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显著位置展示行业规范，

规范服务，在重要场所有效开展文明引导 

4、有高效投诉处理机制（查阅投诉处理记录） 

5、大厅有明显禁烟标志，无吸烟现象 

6、无露天烧烤、乱排油烟现象 

7、严格落实“门前三包”，保持整洁店容店貌 

8、餐饮服务人员有健康证、卫生知识培训及“五病”调离制

度；落实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 

9、有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防、消防设施 

10、有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通行和使用

的无障碍设施 

11、娱乐等服务明码标价 

12、客房干净，无异味 

13、定期灭杀“四害”，确保无病媒生物传播 

14、全面动员，加强对双创知识的培训教育 
 

关于海口旅游行业重点企业加紧落实“双创”工作的公告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旅游企业

责任和标准分解表
为全面做好旅游行业“双创”工作，全市重点旅游企业务必要对照“双创”工作标准和要求，逐一排查，认真落实。重点企业名录之外的旅游

企业，也要积极贯彻，切实做好自身工作。在“双创”活动中出问题，拖后腿的企业，将在海口主要媒体和全行业进行通报并依照有关规定问责
整治。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5年12月2日

2 
景区 

景点 

1、大门、售票处有文明旅游提示牌 

2、大门内200米有文明旅游提示或文明旅游引导员 

3、大门内走100米能看到公益广告宣传 

4、景区内询问五名游客是否有强制购物消费和宰客现象 

5、无乱丢杂物、无随地吐痰；无损坏花草树木；无争吵谩

骂现象 

6、严格落实“门前三包”，保持整洁干净 

7、定期灭杀“四害”，确保无病媒生物传播 

8、公共场所有市民公约、核心价值观和“讲文明树新风”公

益广告宣传 

9、有安全制度、设施和相关提示 

3 旅行社 

1、旅行社店容、店貌整洁卫生，规章制度齐备，设置规整

有序，待人文明礼貌 

2、落实旅行社行前教育、行中引导与行后总结制度 

3、做好旅游从业人员文明旅游法治培训，推进文明旅游法

治化建设，贯彻落实《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导游

引导文明旅游规范》等文明旅游规范条例 

4、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旅游、文明公约等宣传海

报 

5、做好员工培训，熟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 
 


